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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 CB(2)790/02-03(01)號文件

立法會法案委員會文件立法會法案委員會文件立法會法案委員會文件立法會法案委員會文件

《《《《2001200120012001 年㆟事登記年㆟事登記年㆟事登記年㆟事登記((((修訂修訂修訂修訂))))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

私隱循規私隱循規私隱循規私隱循規：個㆟資料私隱專員獲授的調查權力：個㆟資料私隱專員獲授的調查權力：個㆟資料私隱專員獲授的調查權力：個㆟資料私隱專員獲授的調查權力

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本文件應法案委員會的要求，就個㆟資料私隱專員(「私隱專員」)根據《個

㆟資料(私隱)條例》(「條例」)第 38條所授予的權力，是否足以對所有與私隱循規

審核有關的事宜進行調查表達意見。

根據條例第根據條例第根據條例第根據條例第 38383838條可進行的調查條可進行的調查條可進行的調查條可進行的調查

2. 條例第 38條授權私隱專員在㆘述情況㆘可進行調查1：

(a) 當他收到條例第 37 條所述的投訴。在此情況㆘，除可根據條例第 39
條㆘的情況酌情拒絕對有關投訴進行調查外，他可對第 38 條第(a)
及(i)段的投訴進行調查。

(b) 當他有合理由相信有可能違反條例㆘的規定。在此情況㆘，他可主

動對條例第 38 條第(b)及(ii)段㆘的有關事宜展開調查。

條例第條例第條例第條例第 VII 部㆘的調查權力部㆘的調查權力部㆘的調查權力部㆘的調查權力

3. 展開調查後，私隱專員在第 VII 部㆘各條文的權力主要包括：

(a) 獲提供資訊的權力獲提供資訊的權力獲提供資訊的權力獲提供資訊的權力。。。。  根據條例第 43(1)(a)條，私隱專員可為任何調

查的目的而自他認為合適的㆟處獲提供他認為合適的資訊、文件或

物品，以及作出他認為合適的查詢。

(b) 為調查進入處所的權利為調查進入處所的權利為調查進入處所的權利為調查進入處所的權利。。。。  根據第 42(2)條，私隱專員可為調查的目

的進入由有關的資料使用者佔用的處所，或進入其內存有該資料使

用者所使用的個㆟資料系統或該個㆟資料系統的任何部分的任何處

所。

                                                
1 ㆒般情況的例外條文載於條例第 57(5)及 61(1)(ii)條。根據條例第 57(5)條，凡個㆟資料是為保障

香港的保安，防衛或國際關係的目的而由政府或代表政府持有，則行政長官或政務司司長可指示私

隱專員不得進行調查。至於條例第 61(1)(ii)條㆘的例外事項，私隱專員不得主動對任何從事新聞活

動，以及所持有的有關個㆟料只是純粹作新聞活動或與之直接有關的活動的資料使用者進行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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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條例第 42(3)條，私隱專員可在最少 14 日前向有關資料使用者送

達書面通知，才可行使這項權力。如因須遵守送達㆖述通知的規定

而對調查目的構成重大的損害，則私隱專員可向裁判官申請第 42(6)
條㆘的手令，而毋須遵守第 42(3)條的規定。

(c) 進行聆訊的權力進行聆訊的權力進行聆訊的權力進行聆訊的權力。。。。  第 43(1)(b)條授權私隱專員可以他認為合適的方

式規管本身的程序。第 43(2)條訂明私隱專員可進行聆訊。在為調查

目的而進行的聆訊㆗，大律師及律師在私隱專員席前沒有發言的權

利，但如私隱專員認為合適，則大律師及律師可到其席前。

(d) 傳召證㆟的權力傳召證㆟的權力傳召證㆟的權力傳召證㆟的權力。。。。  根據條例第 44(1)條，私隱專員可為調查的目的

而傳召他認為能夠提供任何與調查有關的資訊的㆟到其席前。私隱

專員可訊問該㆟及規定他向私隱專員提交與調查目的有關的任何資

訊，或向專員出示專員認為與該等目的有關並由該㆟所管有或控制

的文件或物品。任何接受第 44(1)條㆘的訊問的㆟士，在披露他所管

有或控制的任何資訊、文件或其他物品時，他便無責任將有關事宜

保密或受制於法律規定的任何限制。

4. 條例第 64(9)條訂明妨礙私隱專員行使㆖述權力所須承擔的法律後果。根

據此條文，任何㆟如作出㆘述事宜則屬犯罪，㆒經定罪可被判處罰款及監禁：

(a) 無合法辯解而妨礙、阻撓或抗拒私隱專員或任何其他㆟執行其在第

VII 部㆘的職能或行使其在第 VII 部㆘的權力；或

(b) 無合法辯解而不遵從私隱專員或任何其他㆟根據該部所作出的任何

合法規定；或

(c) 在私隱專員或任何其他㆟執行其在該部㆘的職能或行使其在該部㆘

的權力時，向其作出他明知為虛假或不相信為真實的陳述或以其他

方式在知情㆘誤導私隱專員或該㆟，

私隱專員在執行通知方面的權力私隱專員在執行通知方面的權力私隱專員在執行通知方面的權力私隱專員在執行通知方面的權力

5. 完成調查後，私隱專員可行使酌情權，在㆘述任何㆒種情況㆘根據第 50(1)
條向有關資料使用者送達執行通知：

(a) 發現有關資料使用者正違反條例㆘的規定；或

(b) 發現違反條例規定的有關資料使用者的違反情況令到違反行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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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重複發生。

6. 根據第 50(1)條送達的執行通知載有私隱專員的指令，規定有關資料使用

者採取執行通知內指明的步驟，以糾正違規事項。根據條例第 64(7)條，違反所收

到的執行通知的任何資料使用者即屬犯罪，㆒經定罪，可被判處罰款及監禁。

7. 此外，私隱專員可根據條例第 48(2)條發表報告。根據此條文，如私隱專

員在完成調查後認為發表有關報告符合公眾利益，則可在報告㆗列述調查結果，

以及由調查引致的建議或評論。為對有關資料使用者作出制裁，有關資料使用者

的身份可能會在報告㆗披露。

根據私隱循規審核進行的調查根據私隱循規審核進行的調查根據私隱循規審核進行的調查根據私隱循規審核進行的調查

8. 如在進行私隱循規審核時發現任何不按常規辦事的事宜，以及私隱專員

有合理理由相信有可能違反了條例㆘的規定，在此情況㆘，他可行使第 38 條第(b)
及(ii)段的權力，向有關資料使用者進行調查。

9. 展開調查後，私隱專員可根據第 43(1)(a)及 44(1)條所賦予的㆒般權力，

為調查的目的向有關資料使用者取得資訊。㆒般來說，私隱專員並不會在每㆒宗

調查個案㆗，均要求查閱有關資料使用者所持有的相關個㆟資料，基本㆖視乎在

私隱循規審核㆗所找出的有關有違常規事項而定。舉例來說，如該有違常規事項

與個㆟資料系統的保安程度有關，在該情況㆘，調查重點會集㆗在系統的程序及

保安方面。私隱專員未必㆒定需要查閱該資料系統內的個㆟資料。不過，另㆒例

子是如所發現的有違常規事項，涉及第㆔者基於有關資料使用者可根據條例獲豁

免而不受資料披露規定管限，故此非常頻密㆞查閱㆒名㆟士的個㆟資料，則私隱

專員在該情況㆘可能有需要查閱該㆟士的有關個㆟資料，以確定是否有理據應用

有關豁免事項。

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10. 總而言之，㆖文所述為私隱專員根據條例第 38 條所獲授的調查權力。私

隱專員在調查過程㆗所取得的任何個㆟資料均獲保密。這是因為根據條例第 46(1)
條，私隱專員及其職員有責任將任何調查㆗所得知的資料保密。違反此條文的任

何㆟士即屬犯罪，㆒經定罪，可被判處罰款及監禁六個月。

個㆟資料私隱專員公署

㆓零零㆓年十㆓月㆔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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